《池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征求意见稿）》的修订说明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政府关于规范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要求，市司法局起草了《池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程序规定》），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和必要性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政府关于规范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要求，监督重大行政决策行为，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明确决策责任，针对本市实践中存在公众参与的实效不够明显、专家论证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决策风险的防范有待进一步加强等问题，我市根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安徽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省政府令300号）等有关规定，进一步细化和补充我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制度规定，修订了《池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程序规定》）。
二、文件修订过程
[bookmark: _GoBack]《程序规定》起草过程大致为：一是根据市政府领导的要求，认真研究相关文件，起草《程序规定（初稿）》。二是对初稿内容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
三、文件主要内容
《程序规定》十一章七十一条，主要内容包括：总则、决策启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公平竞争审查、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和决策公布、决策执行与调整、法律责任、附则。《程序规定》在国务院和省政府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进一步细化和补充的有关制度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增加了重大行政决策应当遵循的原则，规定应遵循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高效决策的原则。
二是完善了听证程序，明确听证报告内容。
三是明确了专家论证报告及论证结果运用，应当将论证报告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四是增加了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终止条款，规定了决策承办单位可以提请决策机关直接终止决策程序的事项。
五是增加了公平竞争审查程序条款，规定了公平竞争审查事项、审查方式和审查内容以及审查结果的处理等。
六是完善了合法性审查送审材料条款。实行两级集体讨论制度，要求送审单位提供本单位的合法性审查意见和集体讨论材料。
七是增加了关于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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